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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92年 4月 1日教務會議通過 

94年 3月 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月 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4月 25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2月 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月 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0月 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4月 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5月 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11月 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5月 5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5 月 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11月 26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有系統化修習跨領域課程，增加多元學習

之機會，特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惟本辦法所稱之學程，不包含教育學程、通識相關學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跨領域學分學程」如下： 

(一)「院級」跨領域學程-由各學院自訂同院跨系設置之學分學程。 

(二)「校級」跨領域學程-由各教學、產學或研究單位設置之跨領域學分學程。 

 (三)「跨校」跨領域學分學程-由本校教學、產學或研究單位與合作之他校，共同設

置之學分學程。 

前項之跨校合作，以已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協約之學校為原則。 

第三條 本校各單位擬設置跨領域學分學程時，應依本辦法由參與學程之教學單位共同研商，

自訂其學程修習要點，並檢送學程規劃書，提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學程設置單位

所屬學院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學程開設時，應由參與單位推舉召集人及學程行政事務執行單位，如須變更召集人

及學程行政事務執行單位須經學程委員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 

第四條 跨領域學分學程，分為「學分學程」與「微學程」(微學程得由單獨系所設置)。課程

規劃依其設置規模，學分學程至少二十學分、微學程至少八學分為原則(惟通識課程

不得列為學程之必選修課程)，並由主導學院(或單位)負責規劃，其規劃書之內容包

括下列事項︰ 

一、學程名稱。 

二、設立宗旨。 

三、教育目標。 

四、預期成效。 

五、核心能力。 

六、課程地圖。 

七、產業連結說明。 

八、課程結構說明。 

九、非正式課程規劃。 

十、師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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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多元教學法設計。 

十二、學習輔導。 

十三、就業輔導。 

十四、學生學習成效。 

十五、跨院系協調機制。 

學程課程規劃訂定後之變更，必修科目須經跨領域學程委員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

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始得變更；選修科目需經跨領域學程委員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送教務處(綜合行政組)備查。 

第五條 擬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學生應填表申請修習學程，經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簽

章同意，再經學程召集人簽章同意後，將核准名單於教務處公告期限內送交教務單

位，以便登錄學分學程修讀身分。 

第六條 跨領域學分學程應具學科整合性，其中「學分學程」應修課程至少有九學分、「微

學程」應修課程至少有六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雙主修、輔系之必修科目。但各

學程得為更嚴格之規定。 

學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學生放棄修讀學程時，其已

修科目與學分是否列入主修學系畢業學分，由主修學系主任認定之。碩、博士班學

生修讀學程之科目若由學士班開設者，不得採計為碩、博士班畢業學分。 

第七條 學生修習學分學程，已符合本學系、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

得向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以二年為限，但總修業年限仍應符合大學法修

業年限及本校學則規定。 

已具學分學程修讀身分，但未於修業期間修畢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時，得於就讀

本校研究所期間繼續修習學程。 

若於就讀研究所時申請修讀學程並獲准者，得採計本校學士班時修習之學程課程學

分，惟學士班學分不得列為碩士班畢業學分。 

第八條 經核准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學生，於規定期限內修畢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且成

績及格者，由學校以完成學程時之學制發給「學程證明書」。 

第九條 為維持整體教學品質，各學分學程應召開檢討會議，定期辦理學程自我評鑑，以三

年為一週期，參考近年來修課人數及取得證書之比率，作為持續改善之依據。其學

分學程評鑑要點另訂之。 

學分學程若因教育目標改變、產業發展變遷，開設後第五年起，每學年申請修習人

數未滿五人或其他因素致無繼續開辦之效益時，得由原設置單位依循原核定程序辦

理內容變更或廢止。 

第十條 學分學程如因故須終止實施，應於終止一學年前提具終止說明書(含對尚在修讀該學

程之學生的權益保障措施)。學分學程應經院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方可

終止實施。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